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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市市長想提高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人員福利待遇。請問依照現行考銓法

制，可能有那些途徑與程序可運用？又要遵守那些法令規定？（25 分）

二、近年因為防疫需求，地方機關業務單位常反映「人力不足」。若您是人事

主管，當機關首長要求應儘量滿足業務單位需求時，請問您應根據那些

法令提出因應建議？內容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任職於 A 縣政府的公務人員甲，希望能請調回家鄉（B 縣）附近的政府

機關，以利就近照顧親人。請問甲需要符合那些條件，才可以達成願望？

（25 分）

四、公務人員通過國家考試後，除了自我充實學習外，在公職生涯過程中還

有那些提升其從事公職所需專業技能的途徑？而在參與這些途徑過程

中，又要遵守那些人事法制上的權利與義務規定？（25 分）


